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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结合房地一体登记体系的要求，以及地籍调查、房产

调查的相关规范及要求，围绕在地籍调查基础上完善建筑物、构

筑物的补充调查，怎样形成完整的房地调查成果，有效的保证集

体建设用地的所有权。对于新农村建设的改革起到重要的作用及

意义，本文主要对房地一体调查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进行简单的

讨论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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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是广大农民群众的重要财

产，是受到国家法律保护的。在党的一些会议中已多次提到对建

设用地的重视，对农村宅基地进行合理合法的完善对与改革，并

提出相应的要求。这些政策和措施能够更有效的帮助实现农村房

地一体确权登记的发证工作。更能对农民的财产保障具有重要的

意义和作用，与房地一体相关的人员应该对其进行认真的研究与

分析。

一、关于对农村房地一体确权工作的概念简介

2014年，在国土部的牵头下，联合其它四部下发的《关于

进一步加快推进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发证工作的

通知》，明确的提出一系列建立和实施不动产统一登记的相关要

求，将农村房地等集体建设用地上的建筑物、构筑物等纳入集体

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发证的工作范围，将实现统一调查、确

权登记和颁证。

二、农村房地一体确权登记发证工作的现状与必要性

我国农村土地权利状况的演变，经历从解放初期农民对土地

拥有完整产权的状态，过渡到合作化、人民公社时期，农民百姓

对土地权利的部分丧失到完全归公，再到土地分产到户，后确立

家庭联产承包经营的经营体制，其中一部分权利回到农户手中，

在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和《物权法》的实施，农村制度改革逐步

走向以权利保障为核心的制度转变。

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先后开展了数次针对农村集体土地的相

关登记发证工作，其中，1951年的土地改革，到上世纪80年代中

期，再到上世纪90年代。由于受到二元结构制度的束缚，虽然对

农村宅基地的使用权进行过登记，但由于初期对土地的交易流转

限制，未对建设用地上的建筑物、构筑物等进行全面登记，同时

受到当时的技术水平、设备使用的限制，登记工作难度较大、调

查不够仔细、遗留的问题也比较多。

我国目前法律规定，农村宅基地由农村居民无偿取得，不限

制使用期限，宅基地和房屋的限制只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存在

农户宅基地取得困难、未合理利用、退出不畅、非法占用宅基地

和一户多宅等情况，同时存在自愿有偿退出或转让宅基地的法律

制度障碍问题。对实行不动产城乡统一登记，是全面落实十八届

三中全会关于“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保障农村房地的用益

物权，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的精神，最终将实现农民完整的土

地产权。

三、农村房地一体确权登记工作问题的解决方案和要点

1、非法占用宅基地的

对符合土地规划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村庄河集体规

划），且占用非集体土地的，可以补办用地批准手续后方可进行

确权登记发证。对占用集体土地的，不符合土地规划，只统计备

案，一律不予登记发证。

2、一户多宅的

继承的情况可以对于一户多宅的登记发证，其余情况的只对

其进行调查统计，不予确权登记发证。

3、超过面积的

（1）1982年前农村村民自建房占用的宅基地，可以按现有

实际使用面积进行登记。

（2）1982年至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

施，农村村民自建房超占用的宅基地，可办理相应手续后按实际

使用面积进行登记。

（3）1987年至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

施，农村村民建房超占用的宅基地，对超占部分处以每平方米处

10元罚款后，可在土地登记簿和土地权利证书记事栏内注明超过

标准的面积

（4）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修订

版）实施，农村村民建房超占用宅基地，对超占部分按规定做出

处理，并按照规定的面积标准重新进行登记。

4、根据地方要求，将政策细化，利于目标工作的开展

由于各个地方情况不同，为避免相同政策不同区域的特殊情

况给工作带来的不便，各地应该能够根据实地情况，充分分析现

存的问题，进一步将相应的标准给于更优化、更明确，从而能更

有效的完善相应的策略。在进行制定相关的计划和指导意见时，

能够有效的衔接好各方面的用地手续。对争议纠纷的情况做出相

关处理办法，建立相关工作调解机制，充分发挥基层群众的组织

作用，对群众的合法利益起到保障工作。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各地应严格按照相关的改革精神，做到将统筹兼

顾和夯实基础进行有效的结合、因地制宜，将政策细化，有利于

目标工作的执行，做到能发则发，谋求长远发展，对农民的财产

进行有效的法律保障。更有效的推进相关制度及政策的落实，能

更好的促进我国新农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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